花蓮縣富里國民小學115年度游泳池救生員甄選簡章（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一、依據花蓮縣政府補助本校游泳池救生員補助經費辦理。 

二、甄選名額：游泳館救生員全職1名，備取若干名。 

三、聘用期間：自115年4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四、薪資：救生員全職月薪(以約用人員280薪點計算)。 

五、報名資格條件：性別不拘，凡中華民國國民，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之一情事，並符合以下各款條件者。 

(一)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體育（相關科系）尤佳。 

(二)經公立醫院檢查體格合格，無傳染性疾病者（以體檢表為憑）。 

(三)具有救生員證：依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規定授證之救生員或，以符合法令規定受認可單位有中華民國海上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水域訓練檢定協會、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伍人員協會、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中華海浪救生協會等九大單位所發之證照且須在有效期限內。 

(四)熟悉水上救生急救技巧、各式游泳技巧及游泳池機房系統操作。 

六、工作內容： 

(一)游泳池救生工作及溺水急救送醫工作。 

(二)配合游泳池開放，維護體育課游泳教學之安全管理及參與人員秩序，每節下課時間需留意是否仍有學生滯留在泳池內。 

(三)注意游泳活動安全，禁止潛泳、跳水，遇有奔跑、嬉戲、跳水及其他危險行為，應予制止或勸導之，嚴禁體罰學生。 

(四)每日定時、不定時巡視及維護泳池相關設備（含泳池四週、機房、消毒設施、電源管理、淋浴設施、廁所及其他週邊設施）安全及整潔。 

(五)每日檢測水質，將數值紀錄於工作日誌；定期用水中吸塵器或其他方式清理池底雜質及青苔，以維持水質穩定。 

(六)確認人員全部離開，再將入池進口關閉，避免人員離池後再行進入；並做好環境清潔，巡視泳池設備（含泳池四週、機房、消毒設施、電源管理、淋浴設施、廁所及其他週邊設施）確實關閉水電等設施。 

(七)須隨時留意水質狀況及各項設備，若發現異狀請立即通知管理單位。 

(八)執勤時應穿著適宜救生員服裝與配備，不得抽菸、酗酒等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並不得於執勤時間，從事其他非救生相關之工作。 

(九)無人使用游泳池時，應於辦公室待命，執行學校臨時交辦事項。 

七、工作時間： 

(一)配合本校上班上課時間為原則，每日工作時間以8小時計，週休二日。 

(二)上班時段為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如有活動時需彈性調整上班時間）。 

(三)暑假(七、八月)期間，上班日為星期三至星期日，休假日為星期一、二，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

八、報名方式： 

自即日起，請逕由本校網站下載報名資料，請應甄者自行下載，不另行發售。報名資料於前述期限內檢具相關證件影本，掛號郵寄或親自送達至本校（信封上請加註「救生員甄選」）。
本校網址： https://www.fulps.hl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csn=1&g2p=4本校地址：983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永安街52號  人事主任。 聯絡電話：(03)883-1042
九、應繳表件：

(一)報名表-附件1。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救生員證照【如五（三）之規定】影本（正、反面）。

(四)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證書。

(五)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
(六)退伍令影本（無則免附）。

(七)如有相關工作經驗請出具工作證明影本。

(八)切結書-附件2。

(九)水質養護證照或水質管理技師證照(無則免附)。

十、甄選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 
	甄選次別
	到校現場報名
日期與時間

(逾期不予受理)
	甄選時間
	放榜時間
	錄取人員報到時間
	無人報名或錄取不足額，網路公告續辦招考之時間

	第

1

次
	115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3月26日(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3月26日(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上午08:00
	115年3月26日(星期五)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第

2

次
	115年4月30日
(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4月30日
(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4月30日
(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5月1日(星期五)上午08:00
	115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第

3

次
	115年5月28日
(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5月28日
(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5月29日(星期五)上午08:00
	115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第

4

次
	115年6月25日
(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6月25日
(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6月26日(星期五)上午08:00
	115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第

5

次
	115年7月30日
(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7月30日(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7月30日
(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7月31日(星期五)上午08:00
	115年7月30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第

6

次
	115年8月27日(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8月28日(星期五)上午08:00
	115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第

7

次
	115年9月24日(星期四)上午09:00~11:30
	115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2:20~3:00
	115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4:00前公告校網
	115年9月29日(星期二)上午08:00
	115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公告校網


(二) 地點：本校二樓會議室。
十一、甄選方式：

(一)甄選報到時，請備齊國民身分證、畢業證書、合格救生員證、經歷等證件正本（驗後發還）。

(二)甄選方式：以面試為主，依基本救生能力、CPR及急救概念、儀容舉止、表達能力、工作理念、服務熱忱、問題處理等項評定。及格分數為80分，80分以下不予錄取。

(三)達及格分數以上者，依總成績高低決定錄取及備取順序，總分相同者依基本救生能力、CPR及急救概念分數順序錄取。
十二、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於面試後，當日公告於本校網站(https://www.fulps.hl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csn=1&g2p=4)。
(二)正取人員應於報到時間至本校總務處持國民身分證及檢附勞工一般體格檢查紀錄(3個月內可至→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查詢)。逾時以棄權論，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十三、任用：

(一)經甄選錄取人員，需俟簽奉核准後，再辦理報到事宜。
(二)聘約期間，若人員有重大違紀得隨時解聘之。 

(三)經任用人員之工作時間，原則上須配合本校游泳館開放與使用計畫辦理。 
十四、附則：
(一)應徵人員繳交之各項證件，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除負法律責任外，並取消甄選資格；如經錄取，則取消錄取資格。 
(二)依本校宿舍管理要點，戶籍地距本校30公里以上，可申請住宿。

十五、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